

杭锦后旗既有建筑改造和装饰装修工程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规范既有建筑改造和装饰装修工程审批流程，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既有建筑物，是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且交付投入使用的合法的非住宅类房屋建筑。
本办法所称的改造和装饰装修活动（以下简称改造工程），是指为保护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完善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美化建筑物，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或者饰物，对建筑物的内外表面及空间进行的各种处理过程。
家庭居室装修工程、住宅类房屋修缮工程、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装饰装修工程、拆除重建、加高加层、建筑面积改变、使用功能调整或改变等工程、重点风貌管控区工程不适用本实施办法。
在我旗行政区域范围内，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的装饰装修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二、阶段办理事项和监管措施
推行承诺告知，简化事前审批，强化对企业承诺后履约 行为的批后监管。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加强对质量和安全的监管。按阶段分别办理以下主要事项：
施工许可阶段：建设单位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申 领施工许可证，根据工程情况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改造工程，建设单位还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涉及迎街房屋外立面改动的工程项目，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前应经自然资源部门审议通过。非房屋产权所有权人申请办理的，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前还应取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
竣工验收阶段：建设单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  进行竣工验收，由工程参建各方共同签署出具竣工验收报告。根据规定办理消防验收或消防备案抽查，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三、办理方式和申报材料
建设单位通过“巴彦淖尔市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行网上办理。
（一）施工许可阶段的办理流程和材料
建设单位在勘察（必要时）、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已确定后进入施工许可阶段。项目依法应当招标的，建设单位应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前，应完成招投标工作。
建设单位在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时，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2.施工场地已具备施工条件、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3.中标通知书及施工总包合同（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应提供中标通知书）；
4.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联合图审）或承诺书（实行承诺的项目，应在开工前取得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5. 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质量终生责任承诺书和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
6. 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特殊消防设计文件，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有关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资料）（一般建筑工程无需提供）。
（二）竣工验收阶段的办理流程和材料
建设单位依法组织工程质量验收后，正式进入竣工验收 阶段。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应提供以下资料：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申请表（含消防）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包含勘察单位质量检查评定报告、设计单位质量检查评定报告、建设工程竣工报告、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和消防查验报告，其中勘察单位质量检查评定报告根据需要提供）
3.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4.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5.住建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或备案意见书
四、各方主体责任
（一）房屋产权人（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对建筑改造和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并对建筑结构和消防安全等负责。未经办理相关手续的，不得施工或者交付使用。
（二）房屋产权人（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类型、规模和内容等，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实施设计和施工，由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出具完整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三）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 施工，应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技术措施，建立工程 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
五、监督管理
（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日 常监督管理基础上，适时开展相关检查，并对承诺事项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强化监督管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发放后，应将审批结果信息根据具体情况同步发送至自然资源、城管、消防救援等职能部门，相关部门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对项目参建各方日  常动态管理，对各方责任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置，并按有关规定记入责任企业和直接责任人员的信用档案，有关信用信息在信用平台上予以曝光。
[bookmark: _GoBack]（三）强化工作落实。有关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让企业和办事群众知晓既有建筑改造和装饰装修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相关内容，并将经验总结和存在问题及时上报。同时，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执行，不得出现逾期审批、违规审批等行为，保证工作落地生效。





